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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

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

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2）我国《刑法》第65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

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

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3）我国《刑法》第66条规

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

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作者观点】 笔者认为，“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这种情形

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刑诉法》第15条所规定的处理方式，不

应当把该情形规定于该法条中，而应当单独列出。理由如下

： 一、特赦令只是赦免刑罚，而不赦免罪名。 我国《宪法》

第67条第17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特

赦”。而在我国《刑法》第65条、66条中，也都提到赦免，

且明确规定经赦免以后重新犯罪的，可能构成累犯。另外，

我国自1959年以来先后实行的七次特赦，都是针对符合特赦

条件的服刑犯，赦免其尚未执行的全部或者部分刑罚。 可见



，我国所规定的特赦的效力只及于刑而不及于罪，即特赦的

效力只是免除执行剩余的刑罚或者减轻原判刑罚，而不是宣

布其罪归于消灭，更不做犯罪记录的消灭。 二、未经法院依

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 我国《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

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

说，未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依据刑法作出判决，并

正式宣判，人民法院也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根据这一原则

，任何人在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一律被推定为法律上无

罪。 因此，只有当案件已经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被

告人有罪并处以刑罚，才可能出现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发布特赦令免除被告人刑罚的情况。而不是《刑诉法

》第15条所规定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应当撤销案件

，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三、刑事责

任和刑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

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

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

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可见，我国刑法所规

定的刑事责任和刑罚存在以下不同：（1）刑事责任是一种法

律责任，刑罚是一种强制方法；（2）刑事责任是以犯罪人承

受刑法规定的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法律评价为内容，刑罚则

是以剥夺犯罪人一定的法益为内容；（3）刑事责任随实施犯

罪而产生，刑罚则随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而出现；（4）刑事

责任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刑事责任的存在是适用刑罚的

前提。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刑罚，还有次要的非刑罚



的形式：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因

此，“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并没有一定也免除非刑罚的处

罚，即没有否定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存在。而不是《刑诉法》

第15条所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经特赦

令免除刑罚的”不应当罗列在《刑诉法》第15条中。笔者建

议增加一条，“需要特赦免除刑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负

责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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